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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370� � � � � � � �证券简称：丛麟科技 公告编号：2024-021

上海丛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闵虹路166弄3号2808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

普通股股东人数 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94,060,35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94,060,35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8.001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8.001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宋乐平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丛麟环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稳定股价措施暨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3,853,037 99.7795 207,055 0.2201 260 0.000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稳定股价措施暨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的议案》

494,274 70.4506 207,055 29.5122 260 0.037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所涉议案为特别决议的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素洁、陈必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丛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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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丛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上海丛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4年5月17日、2024年6月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稳定股价措施暨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1日、2024年6月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丛

麟科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5）、《丛麟科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21）。

根据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所回购的股份将用于

减少注册资本并依法注销。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 （含）、 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

（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9.24元/股（含），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

起的6个月内。 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2,000万元（含）、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4,000万元（含）和回购价格上

限19.24元/股（含）进行测算，本次拟回购数量约为1,039,502股至2,079,002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75%至1.50%，实际回购数量及回购股份占总股本的比例以公司披露的股份回购实施结果公告所载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

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以下简称“债权申报” ）。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进行债权申报，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

司根据原相关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事项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

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

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申报，采取邮寄、电子邮件方式进行申报的债权人需先致电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进行确认，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4年6月8日至2024年7月22日，工作日9：00-17：00

2、申报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闵虹路166弄3号2808室

3、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电话：021-60713846

5、电子邮箱：ir@cn-conglin.com

特此公告。

上海丛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8日

证券代码：600758� � � � � � �证券简称：辽宁能源 公告编号：2024-016

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辽阳市自然资

源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焦

股份” ） 收到辽阳市自然资源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辽市自然资罚字 [2024]3号）（以下简称 “《行政处罚决定

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经查，你公司西马煤矿从2021年9月至2023年8月，在未取得变更审批手续的情况下，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建设

北翼充填采区1203工作面，开采煤矿资源 27.7539万吨，获取净利润34,033,796.04元。 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国家保障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矿

产资源。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矿产资源的保护工作”的规定，构成越界采矿。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四十条“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的，责令退回本矿区范围内开采、赔偿

损失，没收越界开采的矿产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拒不退回本矿区范围内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吊销

采矿许可证，依照刑法有关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四十

二条第二款“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的，处以违法所得30%以下的罚款”规定。 对照《辽宁省自然资源厅矿产行政

处罚自由裁量权指导标准》第一部分“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的，处以违法所得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超越批

准的矿区范围采矿，违法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处以违法所得30%罚款” ，我局责令你公司西马煤矿退回本矿区范围

内开采，并对你公司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没收违法所得34,033,796.04元（已扣除商品煤完全成本348,001,490.31元，资源税4,102,410.61元，城建

税、地方教育税附加、教育费附加金额为5,333,133.79元，所得税额为16,040,150.55元）；

2、按违法所得百分之三十进行罚款，计：34,033,796.04元×30%=10,210,138.812元；

以上两项合计人民币44,243,934.852元，上缴国库。

二、本次处罚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沈焦股份为公司全资子公司，2021-2023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5,914,532,149.93元、6,619,126,

721.45元、5,596,133,535.46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26,622,270.92元、194,747,216.19元、

23,877,265.56元。 本次处罚预计影响公司202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243,934.852元。

目前公司各项经营管理、业务及财务状况正常。 按照《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已停止越界区域采矿行为。 公司

目前正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按照相关要求准备各类材料，办理采矿权扩界，依法依规采矿。

公司本次收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涉及的情形未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

退市的情形。 公司将引以为戒，全面开展排查工作，严格执行相关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相关信息以

在上述指定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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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106号10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29,747,34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071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由董事长郭洪波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及部分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828,541 99.4490 2,918,800 0.5510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828,541 99.4490 2,918,800 0.5510 0 0.0000

3、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828,541 99.4490 2,918,800 0.5510 0 0.0000

4、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828,541 99.4490 2,918,800 0.5510 0 0.0000

5、议案名称：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828,541 99.4490 2,918,800 0.551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24年度融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828,541 99.4490 2,918,800 0.551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为下属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总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2,807,041 98.6898 6,940,300 1.3102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和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598,744 97.4512 2,918,800 2.5488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828,141 99.4489 2,919,200 0.551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8,098,744 73.5077 2,918,800 26.4923 0 0.0000

6

关于授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24年度融

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8,098,744 73.5077 2,918,800 26.4923 0 0.0000

7

关于授权公司为下属子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之间提供担保总额度的议案

4,077,244 37.0068 6,940,300 62.9932 0 0.0000

8

关于确认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和

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098,744 73.5077 2,918,800 26.4923 0 0.0000

9

关于续聘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

审计机构的议案

8,098,344 73.5040 2,919,200 26.496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第8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 公司股东辽宁省能源产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辽宁能

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第8项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表决权股份不计入上述议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立方律师事务所

律师：郑曦林、杨奕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956� � � � � � � �证券简称：新天绿能 公告编号：2024-045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石家庄市云瑞国宾酒店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58,809,690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061,320,55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497,489,13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841570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9.01262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1.82894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由非执行董事王涛先生主持，会议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7人，董事曹欣先生、李连平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公司总裁谭建鑫先生、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班泽锋先生、总会计师刘涛先生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了会议；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因公务未能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本公司《公司章程》及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1,290,458 99.998540 30,000 0.001455 100 0.000005

H股 496,694,928 99.840358 0 0.000000 794,204 0.159642

普通股合计： 2,557,985,386 99.967786 30,000 0.001172 794,304 0.031042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本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1,290,558 99.9985 30,000 0.001455 0 0.000000

H股 496,694,928 99.840358 0 0.000000 794,204 0.159642

普通股合计： 2,557,985,486 99.967790 30,000 0.001172 794,204 0.031038

3、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行使发行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8,890,353 99.882104 2,430,205 0.117896 0 0.000000

H股 224,719,793 45.170794 271,975,135 54.669564 794,204 0.159642

普通股合计： 2,283,610,146 89.245017 274,405,340 10.723945 794,204 0.031038

4、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注册发行人民币30�亿元永续中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9,350,658 99.904435 1,969,900 0.095565 0 0.000000

H股 493,911,221 99.280806 2,783,707 0.559552 794,204 0.159642

普通股合计： 2,553,261,879 99.783188 4,753,607 0.185774 794,204 0.031038

5、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1,290,558 99.998545 30,000 0.001455 0 0.000000

H股 496,034,928 99.707691 660,000 0.132667 794,204 0.159642

普通股合计： 2,557,325,486 99.941996 690,000 0.026966 794,204 0.031038

6、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1,290,558 99.998545 30,000 0.001455 0 0.000000

H股 496,694,928 99.840358 0 0.000000 794,204 0.159642

普通股合计： 2,557,985,486 99.967790 30,000 0.001172 794,204 0.031038

7、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1,290,558 99.998545 30,000 0.001455 0 0.000000

H股 496,694,928 99.840358 0 0.000000 794,204 0.159642

普通股合计： 2,557,985,486 99.967790 30,000 0.001172 794,204 0.031038

8、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1,290,558 99.998545 30,000 0.001455 0 0.000000

H股 496,694,928 99.840358 0 0.000000 794,204 0.159642

普通股合计： 2,557,985,486 99.967790 30,000 0.001172 794,204 0.031038

9、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1,290,558 99.998545 30,000 0.001455 0 0.000000

H股 496,694,928 99.840358 0 0.000000 794,204 0.159642

普通股合计： 2,557,985,486 99.967790 30,000 0.001172 794,204 0.031038

10、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2023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1,290,558 99.998545 30,000 0.001455 0 0.000000

H股 496,694,928 99.840358 0 0.000000 794,204 0.159642

普通股合计： 2,557,985,486 99.967790 30,000 0.001172 794,204 0.031038

11、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1,290,558 99.998545 30,000 0.001455 0 0.000000

H股 465,305,107 93.530708 31,389,058 6.309496 794,967 0.159796

普通股合计： 2,526,595,665 98.741054 31,419,058 1.227878 794,967 0.031068

12、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聘请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1,290,558 99.998545 30,000 0.001455 0 0.000000

H股 467,238,928 93.919424 0 0.000000 30,250,204 6.080576

普通股合计： 2,528,529,486 98.816629 30,000 0.001173 30,250,204 1.18219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本公司《公司章程》及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2,449,205 98.785950 30,000 1.210017 100 0.004033

9 关于本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449,305 98.789983 30,000 1.210017 0 0.000000

11 关于本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2,449,305 98.789983 30,000 1.210017 0 0.000000

12 关于本公司聘请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449,305 98.789983 30,000 1.210017 0 0.0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1、2、3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且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第1、9、11、12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

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静、杨曜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依法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

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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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5月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初步统计，2024年5月，本公司及子公司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发电量1,194,674.18兆瓦时，同比减少3.88%。

截至2024年5月31日，累计完成发电量6,575,980.69兆瓦时，同比减少4.18%。

地区

发电量

2024年5月

（兆瓦时）

同比变动

（%）

2024年1-5月

（兆瓦时）

同比变动

（%）

风电业务 1,178,850.54 -3.77% 6,505,490.45 -4.15%

河北 855,021.72 0.35% 4,666,527.45 -5.93%

山西 28,466.72 1.23% 190,551.23 -1.31%

新疆 35,384.67 -11.82% 157,686.08 39.76%

云南 41,007.50 -31.77% 337,609.60 12.97%

山东 7,557.45 -0.69% 40,584.71 -2.04%

内蒙古 67,771.75 -12.99% 381,475.73 -4.98%

广西 16,534.07 -39.00% 121,962.06 -2.06%

江苏 25,034.22 -5.21% 131,959.58 -19.09%

河南 10,211.44 -20.99% 57,046.37 -6.98%

黑龙江 38,153.91 18.36% 159,464.18 3.11%

江西 13,725.66 -15.22% 72,204.40 -16.37%

湖南 12,953.94 -52.08% 78,398.88 -29.91%

陕西 12,843.10 -25.65% 65,382.84 -15.09%

辽宁 14,184.41 - 44,637.34 -

太阳能业务 15,823.64 -11.11% 70,490.24 -7.11%

河北 6,687.85 -3.82% 24,269.39 -10.87%

新疆 2,891.16 -1.89% 13,016.61 -2.27%

黑龙江 5,019.93 -20.41% 26,912.06 -4.95%

辽宁 1,224.70 -23.15% 6,292.19 -10.35%

合计 1,194,674.18 -3.88% 6,575,980.69 -4.18%

根据公司初步统计，2024年5月， 本公司及子公司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输/售气量41,168.75万立方米， 同比增加

69.13%，其中售气量37,012.75万立方米，同比增加79.80%；代输气量4,156.00万立方米，同比增加10.66%。 截至2024年5

月31日，累计完成输/售气量306,166.94万立方米，同比增加42.58%，其中售气量273,658.20万立方米，同比增加47.98%；

代输气量32,508.74万立方米，同比增加9.07%。

输/售气量

2024年5月

（万立方米）

同比变动

（%）

2024年1-5月

（万立方米）

同比变动

（%）

燃气业务

批发 9,005.00 10.60% 114,014.64 9.27%

零售 15,571.00 31.01% 93,769.58 21.21%

CNG 756.81 40.23% 3,320.02 6.82%

LNG 11,679.94 64,291.04% 62,553.96 56,378.47%

售气量合计 37,012.75 79.80% 273,658.20 47.98%

代输气量 4,156.00 10.66% 32,508.74 9.07%

输/售气量合计 41,168.75 69.13% 306,166.94 42.58%

本公告所载经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可能与中期报告及╱或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一定差异，仅供参考。上述经

营数据并不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投资者应注意因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而可

能造成的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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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7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会议通知于2024年6月4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忆会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制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议事规则〉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44）。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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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度暨2024年

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6月14日（星期五）16: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2024年6月14日前访问网址https://eseb.cn/1f7dydViUjC或使用微信扫

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4年3月30日、2024年4月30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

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2024年6月14日（星期五）16:00-17:

0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

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6月14日（星期五）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首席执行官（总裁）钱劲舟先生，独立董事黄晓京先生，执行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吴狄杰先生，

首席财务官（财务总监）石莹女士。（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有所调整。 ）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4年6月14日（星期五）16:00-17:0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f7dydViUjC或使用微信

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投资者可于2024年6月14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

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电话：010-59071169

传真：010-59071159

邮箱：dongban@vantone.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app查看本次业绩说明

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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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4年6月7日收到公司董事鲜燚先生

递交的书面辞任函。 鲜燚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非独立董事一职，其辞任函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鲜燚先生未担任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 其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鲜

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董事会对鲜燚先生在担任董事期间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鲜燚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

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 公司拥有完善的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机制，上述事项不会影响董事会的正常

运行，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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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股东GLP� Capital� Investment� 4� (HK)�

Limited（以下简称“GLP” ）持有公司股份51,776,9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1%。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GLP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51,776,999股，合计减持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2.61%。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三个月内，且在任意连续90日内，采取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即不超过39,747,639股；采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总数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即不超过19,873,800股。 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期间的市场价格确定。

公司于2024年6月7日收到GLP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GLP 5%以下股东 51,776,999 2.61% 协议转让取得：51,776,999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

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

持期间

减持合理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

源

拟减持原因

GLP

不超过：51,776,

999股

不超过：

2.61%

大宗交易减持，不

超过：39,747,639

股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19,873,800

股

2024/7/2～

2024/10/1

按市场价格 协议受让

因公司近几年持续推进向通

信与数字科技的转型 （包括

5G、 低轨卫星通信和光通信

等）， 与GLP战略入股时相

比，公司的业务发展方向有所

变化，故进行本次减持。

注：若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变动股本除

权、除息事项，GLP可以对上述减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 √是 □否

2019年2月18日，GLP通过协议受让成为公司持股10%股东时， 承诺未来12个月内没有减持公司股份的

计划；2022年4月26日，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开展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股份时，GLP承诺未来3

个月、未来6个月不存在减持计划。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安排进行的正常减持行为，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

况产生重大影响。 在减持期间内，GLP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在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GLP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进行股份减持， 规范诚信地履行股

东义务。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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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年6月28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4年6月28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甲6号万通中心写字楼D座4层第一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4年6月28日至2024年6月2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4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

注：本次会议还将听取公司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暨2023年度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暨

2023年度会议和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分别于2024年3月30日、2024

年6月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

告。 公司将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登载《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5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

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

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

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

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

参加。 投票后，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

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246 万通发展 2024/6/24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法人股东：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股票账

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出具的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

和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

2、个人股东：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个人股东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3、操作方式为提交相关证件的原件，核对后现场复印该等证件，并收取授权委托书原件。

4、与会股东及代理人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5、登记时间：2024年6月26日上午9：00至下午5：00

6、登记地点：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甲6号万通中心写字楼D座4A层）

7、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一59071169

传 真：010一59071159

六、其他事项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4年6月28日召开的贵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4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88363� � � � � � � �证券简称：华熙生物 公告编号：2024-024

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年6月28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4年6月28日 10点 00分

召开地点：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区纺一路33号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4年6月28日

至2024年6月2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审议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审议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4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5 关于调整健康产业园项目建设规划的议案 √

6 关于审议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7 关于2024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8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变更的议案 √

9 关于修订《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0 关于修订《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

11 关于审议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

12 关于修订《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

13 关于修订《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

14 关于修订《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

15 关于修订《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

16 关于修订《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

注：本次股东大会还将听取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第1-5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9-10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第11-16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第2-6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因议案7涉及董事、监事薪酬，为谨慎起见，全体董事、监事对该议案回避表决，议案7直接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及《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变更的议案》，两次议案内容已合并为议

案8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2、4、5、8涉及事项， 议案8、9、10涉及事项及议案11-16涉及事项已分别于2024年4月30日、2023年12月30

日及2024年6月7日刊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证券时报》，并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

公司将于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召开之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登载《2023年年度股

东大会会议资料》披露以上议案内容。

2、特别决议议案：8、9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5、7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录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录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录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三）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88363 华熙生物 2024/6/20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为保证本次股东大会顺利召开，参会股东顺利进行会议登记并参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

人请提前进行会议登记。

（一） 个人股东的登记方法

个人股东拟亲自出席会议的， 应于会议提前登记截止时间前将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

或证明、股票账户卡（如有）等持股证明扫描件邮件发送至ir@bloomagebiotech.com进行提前登记，并在出席会议

时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原件（如有）等持股证明；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应于会议提前登记截止时间前将委托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如有）、股东授权委托书、受

托人有效身份证件扫描件邮件发送至ir@bloomagebiotech.com，并在出席会议时出示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如有）、

受托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原件以及委托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二） 法人股东的登记方法

法人股东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于会议提前

登记截止时间前将法人股东营业执照/注册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本人身份证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

的有效证明和股票账户卡（如有）等持股证明扫描件发送至ir@bloomagebiotech.com进行提前登记，并在出席会

议时出示法人股东营业执照/注册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本人身份证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

明原件和股票账户卡原件（如有）等持股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于会议提前登记截止时间前将法

人股东营业执照/注册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本人身份证件、能证明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法人股

东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和股票账户卡（如有）等持股证明扫描件发送至ir@bloomagebiotech.

com，并在出席会议时出示法人股东营业执照/注册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本人身份证件、能证明法人股东法定代

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原件和股票账户卡原件（如有）等持股证

明。

（三） 合伙企业股东的登记方法

合伙企业股东应由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者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出席

会议的，应于会议提前登记截止时间前将合伙企业股东营业执照/注册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本人身份证件、能证

明其具有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资格的有效证明和股票账户卡 （如有） 等持股证明扫描件发送至

ir@bloomagebiotech.com进行提前登记， 并在出席会议时出示合伙企业股东营业执照/注册证书复印件（加盖公

章）、本人身份证件、能证明其具有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资格的有效证明原件和股票账户卡原件（如有）等持股

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于会议提前登记截止时间前将合伙企业股东营业执照/注册证书复印件（加

盖公章）、本人身份证件、合伙企业股东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和股票账户卡（如有）等持股

证明扫描件发送至ir@bloomagebiotech.com进行提前登记， 并在出席会议时出示合伙企业股东营业执照/注册证

书复印件（加盖公章）、本人身份证件、合伙企业股东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原件和股票账

户卡原件（如有）等持股证明。

（四） 其他类型股东的登记方法参照以上方式进行登记。

（五） 会议提前登记截止时间：2024年6月26日17:00。

（六） 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现场会议登记

将终止。 在会议召开前抵达会议现场并进行现场会议登记的股东方可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六、其他事项

（一）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交通、食宿费自理。

（二） 建议现场参会股东提前半小时到达会议现场，凭有效证件等办理登记手续。

（三） 会议联系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六号华熙国际中心D座33层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号：100022

联系电话：010-85670603

电子邮箱：ir@bloomagebiotech.com

联系人：李亦争

特此公告。

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4年6月28日召开的贵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1：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审议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审议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3 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5 关于调整健康产业园项目建设规划的议案

6 关于审议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7 关于2024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8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变更的议案

9 关于修订《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0 关于修订《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11 关于审议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12 关于修订《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13 关于修订《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14 关于修订《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15 关于修订《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16 关于修订《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1、若填写持股数与股东名册登记不一致，则以股东名册登记股数为准；

2、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

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